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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各国政府的建议和意见 
 

斯里兰卡：关于拟订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书谈判工作范围草案的不限成员名额

政府间专家组会议报告的评论 
 

 虽然斯里兰卡总体上同意代表不同的国家组发言的各位代表所阐述的观点，但希

望强调以下几点： 

(a) 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预防、控制和打击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腐败行为，这
类措施包括社会各界的参与、公务员的培训、建立保护举报人机制、建立独立的国家
反腐败机构、对非法致富和腐败赃款洗钱的刑事定罪；开展国际合作，包括交流信息、
培训、引渡和司法互助；采取措施预防和打击转移非法来源资金的行为和将腐败活动
的赃款合法化的行为，并采取措施推动这类资金的退还；技术援助；以及建立多边机
制监督公约的执行情况； 

(b) 需要处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主动腐败与被动腐败问题。还需要处理腐
败赃款的洗钱问题，对腐败所得的扣押和没收以及这方面的国际合作； 

(c) 需要对涉及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的腐败下明确的定义，并尽可能广义地处理
腐败概念； 

(d) 需要促进国际合作，但要特别注意不损害国家法律制度的完整，同时不允许
其妨碍在第三国进行腐败调查，并需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 

(e) 一些代表团认为，预防包括促进廉正、透明度和善政。预防还可包括制定行
为或道德守则、建立高效公正的公务员队伍和关于为政党筹资的有效制度、设立独立
的监督机构、自由而透明的传媒、制定透明的政府采购规则、财务制度的有效管控、
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和有效地实行法治。预防还应解决与腐败有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还应强调社会各界参与预防腐败和提高公众认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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